宁晋县水务局2024年用水企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实施方案
为进一步推进我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持续、广泛、深入地开展，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精神，探索创新监管新模式，推动事中事后监管从“按事项管”向“按行业管”转变，不断提升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质效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营主体的干扰，持续优化全省营商环境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开展用水企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，现制定如下方案。
一、抽查时间
2024年06月12日至09月30日
二、抽查范围及方式比例
（一）抽查范围

全县取得取水许可证的用水单位，进行双随机跨部门联合抽查。

(二）检查方式和比例

全县取得取水许可证的用水单位20%的比例随机抽取，进行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。

三、抽查实施部门
县水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两个部门。
四、抽查内容
（一）市场监管部门抽查事项：
登记事项检查.公示信息检查.登记监督检查，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水务部门抽查事项：对用水单位用水情况及取水许可后续监管。
五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任务分工。
1、本次跨部门联合抽查由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，县水务局为牵头部门，县市场监管局为协同部门。
2、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次联合抽查的沟通、协调、组织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水务局具体实施本部门的抽查工作。
3、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，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单位选派专业人员协助指导完成抽查工作。
（二）检查方式。
1、可以采取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等方式，也可以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、核查结果或者其他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。被检查对象实施现场检查一般采取信息比对、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。
2.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，检查人员不少于2人，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，检查人员应当填写“一企一表”，并由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；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“一企一表”上如实记录。
（三）工作程序
1、参与联合抽查的有关部门将本部门此次抽查事项、需要被检查对象提供的材料清单报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2、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工作方案，拟定《宁晋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抽查告知书》样本。
3、邀请县政府主要领导到宁晋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指挥中心现场监督，参与联合抽查的有关部门领导到场参加。按照本方案设定的条件，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”，采取系统自动随机抽取的方式，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确定被检查对象，由“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”自动派发到参与抽查的单位。各单位的系统管理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被检查对象的比对和确认。
4、各单位的系统管理员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”，从本单位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。
5、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，由“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”随机匹配，生成一户企业一份随机抽查联合检查记录表（简称“一企一表”），并派发到执法检查人员。
6、各单位的系统管理员将被检查对象分组情况、对应的执法检查人员的姓名和手机号码，报县双随机、一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箱njxssjygkbgs@126.com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转牵头部门。
7、牵头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将《宁晋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抽查告知书》送达被检查对象。
8、牵头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联系协同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，组成联合检查组，在约定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检查。
9、公示检查结果。执法检查人员自完成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，将抽查结果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”，抽查结果由系统完成数据交换自动归集到主体名下，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”向社会公示。
（四）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方式：
1、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违法问题，违法行为轻微的，采取教育、建议、提醒等行政指导措施，引导其合法守信经营。
2、违法行为严重，需要立案处理的，检查人员应将问题线索移交给本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领导小组，由领导小组将线索转交案件查办机构。
3、发现违法问题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，经本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领导小组研究，及时移送相应监管部门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。
七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周密制定计划，认真抓好落实。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高度重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，按照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，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严格按要求完成检查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沟通联系，密切协调配合。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按照联合抽查的工作安排，密切协作，配合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联合抽查的组织实施，确保联合抽查有序开展。
（三）统一监管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工作中要廉政执法，依法行政，切实增强检查活动的集约性、简便性与有效性，避免增加企业负担。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，把上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，主动接受企业咨询，为企业解疑答惑。
（四）抓好宣传培训，提高社会影响力。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涉及广大企业，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加强宣传报道，公开抽查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内容、抽查方式，扩大抽查工作的社会影响力，使广大企业知晓配合抽查的义务和相关权利，使社会公众了解并主动参与抽查活动，积极举报企业违法经营行为。
（五）认真总结经验，及时反馈情况。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认真发现联合抽查工作中的亮点，总结经验做法及存在问题。
宁晋县水务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6月14日

宁晋县2024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抽查告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按照《宁晋县2024年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。于2024年06月14日至09月30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。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”，你单位被随机抽取为检查对象，请准备以下材料备查：
1、企业资质副本及复印件；2、经营场所的自有房产证书或租赁协议（合同）；3、各种许可证书副本及复印件;4、生产记录、检验记录、销售台账情况的准备材料；5、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落实情况。

请你单位确定一名联系人，并将联系人的姓名、职务和联系电话告知检查组联系人。

检查组联系人： 水  务  局：柳新征、刘维来

               市场监管局：张国琦
电话：13933722588
告知书签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宁晋县双随机、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2024年06月14日
